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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興大學107學年度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第3次會議會議紀錄
(網路版) 

時  間：107 年 10 月 15 日(星期一)中午 12 時 10 分 
地  點：本校行政大樓 3 樓第 3 會議室 
主  席：毛委員嘉洪 
出席委員：略 
列  席：略 

記  錄：曾羿瑜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略。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：知悉。 

參、討論事項： 

案由一：確認校長續任治校理念座談會提問問題，請討論 

說 明：107 年 10 月 1 日本會第 1 次會議決議，於本次會議確認校長續任

治校理念座談會提問問題。 

決 議： 

    一、提問問題確認通過。 

    二、107 年 10 月 17 日校長續任治校理念座談會請委員踴躍出席與會。 

    三、請持續宣導鼓勵本校同仁踴躍參與並提問。 

案由二：有關校長續任同意投票選務工作細節（同意權票格式、同意權投

票須知、投票地點布置、選務工作分配等）案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
    一、107 年 10 月 1 日本會第 1次會議決議，校長續任同意投票訂於 107

年 10 月 24 日(星期三)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時 30 分舉行。 

  二、107 年 10 月 8 日本會第 2次會議決議，訂於 107 年 10 月 18 日及

107 年 10 月 19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於行政大樓 4樓第 4會議

室，受理 107年 10月 24日因公請假教師提前以不記名投票作業。 

 三、相關選務工作細節詳如後附件一至附件七【p.14~24】，請討論。 

決  議： 

    一、案內附件有關「同意權行使單」文字修正為「同意權投票單」。 

  二、同意權投票須知、選務工作分配表及委員監選輪值表修正通過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13 時 1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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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錄】 

 

 

 

 

（國立中興大學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章戳） 

國立中興大學 

107 學年度薛富盛校長續任同意權投票單 

圈選格 選項 

 同  意 

 不同意 

投票注意事項： 

1.圈選方式應使用圈選戳章在圈選格內圈選。 

2.有效票及無效票之認定有爭議時，參照中央選舉委員會 104

年 10月 29日修正發布之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

認定圖例認定之。 

樣 張 

格式：B5 大小 

紙張顏色：黃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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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度行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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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興大

富盛校長續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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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公職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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